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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失能保險金、傷病保險金、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 

 
 
 
其他事項： 
1.免費申訴電話：０８００－０８８００８。 
2.傳真：０２－２７５１７０１６。 
3.電子信箱（E-mail）: life@yuanta.com 

 

 

 

 

 

 

 

 
 
 
 
 

第 一 條【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被保險人名冊、批註及其他約定書，

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

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 二 條【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要保單位。 

本契約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要保單位參加本保險之員工，以本契約

所附被保險人名冊內所載之員工為準。 

本契約所稱「員工」係指要保單位所聘僱領有固定薪資的正式員工，

實際年齡須滿十五足歲，且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已參加勞工保險且該

保險仍繼續有效，並具備本公司與要保人所約定的條件者。 

本契約所稱「團體」係指具有五人以上且非以購買保險而組織之有一

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本契約所稱「職業災害」係指被保險員工由於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

原因而致員工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並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災害

之事故且已給付者。 

本契約所稱「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要保人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

薪資之認定標準，實際投保勞工保險並記載於本契約之金額。 

本契約所稱「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按被保險人遭遇職業災

害之當月起前六個月（未滿半年以實際月數）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之金額。 

本契約所稱「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要保人比照勞動基準法

有關「工資」之定義及解釋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險之金額。 

本契約所稱「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依

勞動基準法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所核計之金額。 

本契約所稱「日領工資」係指被保險人遭遇職業災害當時之「職業災

害保險月投保薪資」除以三十所得之金額。 

本契約所稱「勞保局」係指勞工保險局，日後如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

法令有所變更，則指辦理勞工保險業務之機構。  

本契約所稱「指定醫院」係指勞保局自設或特約醫院。 

第 三 條【保險期間的始日與終日】 

本契約的保險期間，以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載日時為準。 

第 四 條【保險證或保險手冊】 

本公司應發給每位被保險人保險證或保險手冊，載明被保險人姓名、

保險商品名稱、保單號碼、保險範圍、保險期間、「職業災害保險月

投保薪資」、本公司服務電話及被保險人具有撤銷其同意投保之權利。 

第 五 條【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約定之職業災害，致其

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死亡、喪失工作能力或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

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金。 

第 六 條【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職業災害導致死亡

者，並經勞保局核定應給付喪葬津貼及遺屬津貼時，本公司按該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扣除「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後所得餘

額之四十五倍給付身故保險金。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身故保險金變更為喪葬

費用保險金。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

保險金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

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

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前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

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金額合計超

過前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金額範圍內，依各

要保書或加保書面資料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 

金至前項喪葬費用額度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

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

喪葬費用保險金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金額後

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本公司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後，本契約就該被保險人之

效力即行終止。 

第 七 條【失能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職業災害，經治療終

止後，由勞保局審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且勞保局核定應予失能給付者，

本公司依其審訂之失能等級給付標準日數，每日按該被保險人「平均

月投保薪資」扣除「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後之餘額除以三十所

得金額計算，一次給付失能保險金。 

被保險人領取失能保險金後無法繼續從事工作者，本契約就該被保險

人之效力即行終止。 

第 八 條【傷病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職業災害於醫療期

間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且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傷病給付

條件者，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日數乘以「日領工

資」，並扣除因同一事故獲得勞工保險條例之傷病給付金額後所得之

餘額，給付傷病保險金，但所給付之被保險人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日

數，最長以二年為限。 

第 九 條【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職業災害，因醫療不

能工作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且不合第七條之失能保險金之給付條件者，本公司按該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四十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  

本公司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後，本契約就該被保險人之效力即行

終止。 

第 十 條【保險費的計算】 

本契約的保險費係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按「勞工保險月投

保薪資」之額度為基準予以分段計算，各段平均保險費率如下﹕ 

一、「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超出「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額度

之部份，其平均保險費率如名冊所載。 

二、「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未超過「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額

度之部份，其平均保險費率如名冊所載。 

前項所稱「平均保險費率」是按訂立本契約或續保時，依要保人之行

業類別及每一被保險人的「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勞工保險月

投保薪資」為基礎計算。 

第十一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金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

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了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金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人欠繳保險費。 

第十二條【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

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

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保險事故發生

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於要保人申請投保或加保時，對於本公司的要保書書面詢問

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 

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該被保

險人部分之保險契約效力，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

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二項解除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三條【被保險人的資格限制及異動】 

員工參加本保險時，必須在職從事正常工作。 

員工因休假、疾病或其他事由於本保險生效日未能正常工作者，須自

恢復正常工作之日起三十日內參加本保險。逾三十日申請參加本保險

者，須提供健康證明文件並經本公司同意後，其保險始生效。  

106 年 10 月 16 日 元壽字第 1060002535 號函備查 

107 年 04 月 12 日 元壽字第 1070000907 號函備查 

        107 年 9 月 14 日依 107 年 6 月 7 日金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109 年 1 月 1 日依 108 年 4 月 9 日金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9 年 9 月 1 日依 109 年 7 月 8 日金管保壽字第 1090423012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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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項後段情形外，要保人因所屬人員異動而申請加保時，應以書面

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開始生效，如

通知起保日期在後，則自該起保日零時起生效。  

要保人因所屬人員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而退保時，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資格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喪失，

如通知退保日期在後，則自該退保日零時起喪失，其保險效力終止。 

依本條約定加退保致保險費總額有所增減時，要保人與本公司應就加

退保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按日數比例補繳或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第十四條【被保險人資格之喪失】 

被保險人身故、無法繼續從事工作、喪失工作能力或經要保人通知退

保時，喪失其被保險人資格，本公司對該被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於該喪

失資格原因發生翌日起自動終止，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該被保

險人已繳之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五條【契約的終止】 

本契約在被保險人數少於五人，或少於有參加保險資格人數的百分之

七十五時，本公司得終止本契約，並按日數比例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保險契約的效力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終止。終止前發生保險事故

時，本公司仍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第十六條【危險變更的通知義務】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由於工作場所、設備、業務種類或其他變更，致危

險有顯著增加時，要保人應於知悉後兩週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怠於

通知時，對本公司因此所受的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接到前項通知後三十日內，得根據危險增加的程度要求增加保

險費或將本契約終止，終止時本公司將按日數比例返還未滿期之保險

費。 

危險顯著減少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要求本公司重新核定保險費。 

第十七條【投保薪資變動的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的「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或「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

如有變動時，要保人應即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於接到前項通知後應自「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或「職業災害

保險月投保薪資」變動之日起依第十條約定重新計算應交付之保險費。 

要保人如怠於為前項通知而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得就其變動後產

生的實際結果，依下列各款處理： 

一、變動後的「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或「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

經核計本公司的保險給付增加時，本公司對該增加部分，不負給

付責任。 

二、變動後的「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或「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

經核計本公司的保險給付減少時，本公司依其減少後的給付金額

予以給付。 

三、因第二款變動致要保人溢繳保險費時，本公司退還其溢繳部份之保

險費。 

第十八條【資料的提供】 

要保人應保存每位被保險人的個別資料，詳錄該被保險人的姓名、性

別、年齡、出生日期、身分證明編號、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職業災

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保險終止日期，以及其他與本契約有關的資料。 

要保人應依本公司的要求，提供前項資料。 

第十九條【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金的申請時間】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職業災害時，要保

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自勞保局正式認定職業災害之日起三十日內

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度，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

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金。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

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 

第二十條【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二條所約定的職業災害失蹤，經受

益人依勞工保險條例請領死亡給付，並經勞保局核定應給付喪葬津貼

及遺屬津貼時，本公司按第六條約定先行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

保險金。但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要保人或受益人應將該筆已領

之無息退還已繳保險費或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歸還本公

司，其間有應繳而未繳之保險費者，於要保人一次清償後，該被保險

人保險契約效力自原終止日繼續有效，本公司如有應行給付其他保險

金情事者，仍依約給付。 

第二十一條【保險金的申領】 

受益人應於勞工保險給付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公司申領各項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申請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者，另具死亡診斷書（或相

驗屍體證明書）及被保險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三、職業災害認定證明文件。 

四、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五、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六、申請失能及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者，另具勞工保險失能診斷

書。（但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本人出具診斷書。） 

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金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金之需要，得對被

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

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

公司負擔。 

受益人申領傷病保險金或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時，本公司基於審核

保險金之需要，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

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二十二條【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失能、喪失工作能力或傷害時，本

公司不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

失能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第二十三條【契約的無效】 

本契約訂立或加保時，僅要保人知保險事故已發生者，契約無效。

本公司不退還所收受之保險費。 

第二十四條【受益人的指定與變更】 

失能保險金、傷病保險金、喪失工作能力保險金之受益人為被保險

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受益人以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遺屬受

領死亡補償之順位為限，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契約各項保險金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

以該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所約定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受益

人按其順位及應得保險金之比例給付。 

本公司給付本契約各項保險金時，應以受益人直接申領為限。 

第二十五條【受益人之受益權】 

受益人的故意行為導致職業災害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金額

時，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

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第二十六條【契約的續保】 

要保人得在保險期間屆滿日的兩週前通知本公司續保，經雙方議定

續保條件後，續保的始期以原契約屆滿日的翌日零時為準。 

第二十七條【經驗分紅】 

本契約之經驗分紅計算公式，詳如附表。 

第二十八條【住所變更】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

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二十九條【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條【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四條規定者外，應

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

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三十一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附表：經驗分紅計算公式 

R = K × (T – E - C) - C’ 

K：分紅率 

T：要保單位與本公司約定當年度合併計算經驗退費之團體保險契約應收總保費 

E：要保單位與本公司約定當年度合併計算經驗退費之團體保險契約之保險公司

稅捐、行政管理及其他各項費用 

C：要保單位與本公司約定當年度合併計算經驗退費之團體保險契約，當年度發

生之理賠金額 

C’：要保單位與本公司約定當年度合併計算經驗退費之團體保險契約，上期之

累積虧損遞延餘額 

 

 

 


